
新北市金山區公所員工職場霸凌事件 

調查處理作業流程 
 

 

 

 

                  

 

                            
                             

 

 

 

 

 

                                                                                                     
                                                   召開第 1次會議之日起，2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          
                                                   必要時得延長 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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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發生疑似職場霸凌事件時及事件調查處理過程中，應依「新北市政府員工需求協助溝通指引」進行分頫

及應變處理，並得視當事人需要，透過員工協助方案機制協助轉介相關專業機構，且持續關懷當事人後

續情形。 

註 2：機關首長如為職場霸凌事件被申訴人或服務機關免設防護委員會者，應向上級機關或具指揮或監督權限

之機關提出。 

註 3:機關應於接獲申訴之 10日內，召開防護委員會會議，決定是否受理，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是否受理；無

從通知者，免予通知；不受理者，應於書面通知內敘明理由。 

註 4：調查小組成員至少 3人，應聘請外部相關專業領域(如心理丶法律或勞動等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並達

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註 5:調查報告及申訴成立與否之決定，應於決定作成日起 7日內送上級機關備查；如行為人為機關首長時，

其調查報告，相關事證及申訴成立與否之決定，應於決定作成日起 7日內送保訓會。 

發生疑似職場霸凌事件(註 1) 

申訴人(或其代理人)向本所

防護委員會提出申訴 (註 2)  

受理申訴 1個月內成立調查

小組召開會議調查處理(註 4) 

調查報告及審議決定 7日內送交

上級機關備查 

調查結果 
書面通知當事人 

基於維護職場和諧，

得適度調整相關當事

人工作或場域 

應檢討相關人員責任
及研提改善作為 

接獲申訴後 10內，防護委

員會決定是否受理 (註 3)  

防護委員會依調查結果進行案件審議，並於

1個月內作成成立與否之決定 


